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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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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标准由内蒙古品牌促进会提出并归口。

本标准起草单位：内蒙古凯恩得文化传媒有限公司、内蒙古品牌促进会、内蒙古农牧业产业化龙头

企业协会、内蒙古小型微型企业发展协会。

本标准主要起草人：刘彦辰、林永亮、刘俊青、黄艳民、刘珂、郭子晨。



T/NMB 006—2018

1

内蒙古老字号评定规范

1 范围

本标准规定了“内蒙古老字号”的术语和定义、评定规则、评定程序和动态管理。

本标准适用于“内蒙古老字号”的评定与管理。

2 术语和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2.1

老字号 time-honored brand

具有一定的历史文化背景，拥有传承的产品、技艺、服务,并具有良好信誉的商号或企业品牌。

2.2

内蒙古老字号 Inner Mongolia time-honored brand

历史悠久，拥有世代传承的产品、技艺或服务，具有鲜明的蒙汉传统文化背景和深厚的文化底蕴，

有一定的品牌知名度、美誉度和忠诚度，经“内蒙古老字号”评定机构评定，由内蒙古自治区商务行政

主管部门确认的商号或企业品牌。

2.3

中华老字号 China time-honored brand

历史悠久，拥有世代传承的产品、技艺或服务，具有鲜明的中华民族传统文化背景和深厚的文化底

蕴，品牌知名度、品牌美誉度和品牌忠诚度较高，经中华人民共和国商务部“中华老字号”评定机构评

定和确认的商号或企业品牌。

2.4

商号 Firm

商家字号，即企业、个体工商户或其他商业性组织依法取得的、在营业活动中用以彰显自己独特地

位的名称、名称的一部分或标记性的名号。

2.5

企业品牌 enterprise brand

企业（包括其商品和服务）的能力、品质、价值、声誉、影响和企业文化等要素共同形成的综合形

象，通过名称、标识、形象设计等相关的管理和活动体现。

http://www.so.com/link?url=http://dict.youdao.com/search?q=China time-honored brand&keyfrom=hao360&q=%E4%B8%AD%E5%8D%8E%E8%80%81%E5%AD%97%E5%8F%B7%E8%8B%B1%E6%96%87&ts=1512545298&t=c2c196576183c08c17ce21b035670c5
http://www.so.com/link?url=http://dict.youdao.com/search?q=China time-honored brand&keyfrom=hao360&q=%E4%B8%AD%E5%8D%8E%E8%80%81%E5%AD%97%E5%8F%B7%E8%8B%B1%E6%96%87&ts=1512545298&t=c2c196576183c08c17ce21b035670c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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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

评定机构 Assessment

符合《品牌评价中介机构认定规范》内蒙古自治区地方标准规定之条件，经内蒙古自治区商务行政

主管部门同意，开展“内蒙古老字号”评价相关工作的机构。

3 评定规则

3.1 参评资格

未获得“中华老字号”称号的商号或企业品牌，满足以下全部条件的，其品牌持有人可向评定机构

申请“内蒙古老字号”评定：

a) 商号、或企业品牌发源于内蒙古，创立达 40 年或以上，且具有内蒙古特色；

b) 利用该商号或企业品牌开展商业经营活动累计时间超过 30 年；

c) 商号或企业品牌已在内蒙古自治区内工商登记、具有独立的经营场所，且仍在利用该商号（企

业）开展经营活动。

d) 传承独特的产品、技艺或服务；

e) 具有良好信誉，得到社会的广泛认同和赞誉；

3.2 评分和判定标准

根据《“内蒙古老字号”评分表》（详见附录A），经内蒙古老字号评定机构组织评审，满足以下

条件之一即为达标：

——基本项得分达 120 分及以上；

——基本项得分达 100 分及以上，且基本项与加分项得分之和达 140 分及以上。

3.3 评定的豁免

获得“中华老字号”称号的商号或企业品牌，具有内蒙古特色且发源于内蒙古，且品牌持有人向“内

蒙古老字号”评定机构递交申请和相关证明材料，经核实后，可直接认定为“内蒙古老字号”。

4 评定程序

4.1 申请与受理

商号、企业品牌经营者或其商标持有人，向“内蒙古老字号”评定机构提出书面申请，“内蒙古老

字号”评定机构在初步检查申请材料的基础上，作出是否受理的答复，不受理的应说明原因。

4.2 核查

“内蒙古老字号”评定机构以多种途径进一步核实申请材料，核查相关企业、组织或个体工商户的

经营场所情况，必要时可以做取证。

4.3 评审

评定机构组织专家对申报资料进行调查、鉴别与分析，提出初评结果。

4.4 公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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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定机构将初评结果通过相关网站、自治区级主流报纸等媒体进行公示，接受社会监督和意见反馈，

公示期不少于15天。

4.5 确认

4.5.1 对公示期间的任何异议，由评定机构调查核实，并于 30 天内作出结论。

4.5.2 公示期间无异议或者经核实异议不成立的，由评定机构提出认定结论。

4.6 发证

4.6.1 “内蒙古老字号”标志、证书、牌匾，由评定机构统一制作。

4.6.2 “内蒙古老字号”称号由内蒙古自治区商务厅核发。

4.7 存档

评定过程涉及的所有资料由评定机构建档保留。

5 动态管理

5.1 “内蒙古老字号”评出后，其经营者或持有人应在每年 2 月底前提交上一年度经营情况报告，由

评定机构进行审核备案。

5.2 “内蒙古老字号”出现严重违法违规并受到行政或刑事处罚，评定机构可暂停使用直至取消“内

蒙古老字号”称号。

5.3 “内蒙古老字号”未按规定提交年度经营情况报告，经评定机构核定后责令其整改。6个月内未

见明显效果的，评定机构可暂停使用或撤销相应的“内蒙古老字号”称号，收回其标志、证书和牌匾，

并予以公示。

5.4 在申报“内蒙古老字号”过程中弄虚作假（如伪造文物等），经事后发现并核实，情节严重的，

“内蒙古老字号”评定机构经过审议后，可撤销相应的“内蒙古老字号”称号，收回其标志、证书和牌

匾，并予以公示。

5.5 “内蒙古老字号”称号被暂停使用的，其所在单位在完成相应整改后，可向“内蒙古老字号”评

定机构申请恢复“内蒙古老字号”称号。“内蒙古老字号”评定机构经过审议后，可裁定是否恢复相应

的“内蒙古老字号”称号，并将裁定结果予以公示。裁定恢复的，应归还相应的标志、证书和牌匾。

5.6 “内蒙古老字号”称号被撤销的，自撤销之日起，相关单位、个人或品牌持有人 3 年内不得参与

“内蒙古老字号”的评定。3年届满后，其所在单位可重新申请“内蒙古老字号”评定。

5.7 “内蒙古老字号”商号和企业应保证商品质量和服务质量。“内蒙古老字号”评定机构定期对其

商品质量和服务质量进行跟踪，对出现商品质量和服务质量明显下滑、严重侵害消费者权益等情形的，

经核查后，评定机构可以对相关单位、个人或品牌持有人暂停使用或撤销相应的“内蒙古老字号”称号，

并予以公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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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A

附 录 A

（规范性附录）

“内蒙古老字号”评分表

表 A.1 “内蒙古老字号”评分表

1 基本项（满分 200分）

序号 项目 栏目 分值 得分 备注

1.1
创立时间

（80分）

1956年 1月 1日以后 48 创立时间应

有可信证明。

商号等名称

变动应提供

脉承关系书

面证明。

1949年 10月 1日至 1955年 12月 31日 56

1916年 1月 1日至 1949年 9月 30日 64

1840年 6月 28日至 1915年 12月 31日 72

1840年 6月 27日之前
80

1.2

牌匾等老

字号重要

信物保留

（20分）

保留了 40年前刊登的广告、一般用品、照片等一般历史价值

物品
4

评审专家小

组可要求对

特定的重要

信物提供必

要的鉴定证

明。

保留了 70年前刊登的广告、一般用品、照片等一般历史价值

物品
8

保留了 40年前的字号牌匾、名人或主要经营者的题字、与老

字号相关的营业场所内外的重要照片等重要信物
12

保留了 70年前字号牌匾、名人或主要经营者的题字、与老字

号相关的营业场所内外的重要照片等重要信物，可追溯 70年

以上

16

保留了 100年前牌匾、名人或主要经营者的题字、与老字号相

关的营业场所内外的重要照片等重要信物
20

1.3

老字号文

化传播和

影响

（20分）

有与老字号品牌相关的记载、口头流传，但影响有限 6

记载和报道

应不限于一

个时期。

有与老字号品牌相关的故事有多方的记载或报道，在群众中形

成一定影响
10

有与老字号品牌相关的故事有多方的记载，多次经媒体报道，

并有较好的口头流传，流传了 50年以上
15

有与老字号品牌相关的文化故事丰富多彩，富有传奇色彩，有

广泛的记载、报道和口头流传，流传了百年以上
20

1.4

老字号的认

知度和美誉

度

（20分）

在旗、县、区范围内被认知，有一定的声誉 2

在盟、市范围内被认知，有一定的声誉 4

在自治区内被广泛认知，有较好的声誉 8

在华北区域被广泛认知，有一定的美誉度和较好的口碑 12

在全国业内被广泛认知，美誉度比较高，口碑好 15

在全球华人界被广泛认知，赢得广泛赞誉和良好的口碑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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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A.1 （续）

序号 项目 栏目 分值 得分 备注

1.5

内蒙古地方特色与

文化

（30分）

能体现一定的内蒙古地方特色和民族传统文化 10

能较好体现内蒙古地方特色和民族传统文化 20

能突出体现内蒙古地方特色和民族传统文化 30

1.6

产品、技艺或服务的

传承情况

（30分）

产品、技艺或服务得以较好继承，传承比较明显 10

产品、技艺或服务得以一贯保持，传承比较典型 15

产品、技艺或服务得以一贯保持，有传承人和比较典型传承

产品、技艺与服务，能与时俱进
20

有明确的传承人、稳定的传承制度和典型的传承技艺，并能

与时俱进，形成了含有老字号传统工艺技术元素的新产品。
30

基本项得分小计

2 加分项（满分 100分）

序号 项目 栏目 分值 得分 备注

2.1
营业地址的延续

（5分）

现有营业地址已延续 10年 1
存在多个

营业地址

时，以最

古老的计

分。

现有营业地址已延续 20年 2

现有营业地址已延续 30年 3

现有营业地址已延续 50年 4

现有营业地址已延续 80年以上 5

2.2

经营场所面貌保留

和风格的沿袭

（10分）

依照原建筑风格重建，保留了部分陈设或风格，且经营 10年以

上
2

原主要经

营活动场

所依原貌

保存，虽

不作为营

业场所，

可得分。

依照原建筑风格重建，保留了部分陈设或风格，且经营 20年以

上
4

保留了老经营场所达 30年，保留基本面貌或风格 6

保留了老经营场所达 50年，保留基本面貌、主要陈设或沿袭了

老字号的风格
8

保留了老经营场所达 80年或更久，保留了基本面貌、主要陈设

或沿袭了老字号的风格
10

2.3
列入文物保护情况

（15分）

相关建筑物列入旗、县级文物保护单位 5

相关建筑物列入盟市级文物保护单位 10

相关建筑物列入自治区级文物保护单位，或老字号重要信物被

列入国家级文物
15

2.4

列入非物质文化遗

产情况（15分）

相关制作技艺等被列入旗县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3

相关制作技艺等被列入盟市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6

相关制作技艺等被列入自治区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10

相关制作技艺等被列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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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A.1 （续）

序号 项目 栏目 分值 得分 备注

2.5
老字号

文化建设

（10分）

有口传的与老字号相关的品牌文化 2

有经过提炼的、形成文字的老字号品牌文化 4

老字号品牌文化融入了企业文化，可塑造为企业的愿景规划，并为员工

认知
6

老字号品牌文化是企业文化中的亮点或主干，形成理念并有贯彻实践，

得到员工普遍认同
8

老字号品牌文化形成理论，是企业文化中的精髓，与员工价值取向有机

结合，并在员工心中有很高的认同感
10

2.6

老字号文化

宣传和展示

（10分）

以老牌匾、文字等形式介绍和宣传老字号文化，内容比较单薄 3

以老牌匾、文字、图片等形式介绍和宣传老字号相关的故事和品牌文化，

有老字号品牌文化掌故宣传和报道
6

除了营业场所的实物、文字、图片展示，还将老字号文化在各类广告、

宣传册、视频和文字宣传材料中展示
9

以专门展厅、博物馆等形式展示老字号相关的品牌文化和掌故，内容丰

富，并在对外宣传中利用多种媒体来广泛宣传，很好地塑造了老字号文

化的对外形象

10

2.7

商标、品牌

荣誉与保护

（8分）

老字号相关商标获得知名商标称号，产品获得盟市名牌称号，企业品牌

等级三星级及以上。
4

相关证书

应在有效

期内。

老字号相关商标获得自治区著名商标称号，产品获内蒙古名牌称号，企

业品牌等级四星级及以上。
6

老字号相关商标获得中国驰名商标称号，产品获得中国名牌称号，企业品

牌等级五星级。
8

2.8
发明创造

（8分）

相关的核心产品、技艺等获得中国实用新型专利权 4 到期专利

折 半 计

分。

相关的核心产品、技艺等获得中国发明专利权 6

相关的核心产品、技艺等获得国外发明专利权 8

2.9

历史见证档

案管理

（5分）

管理制度健全 1

档案目录完备 1

档案收集齐全、分类合理、保存完好 2

档案存放场所有安全防范措施 1

2.10
扩张经营

（6分）

自治区内设有 1～3家分店、连锁店 2

自治区内设有 4～7家分店、连锁店，或者省外设有分店 4

国内设有 8家以上分店、连锁店，或者国外设有分店 6

2.11

现代化管理

和诚信类

荣誉

（8分）

通过了相关管理体系认证 2 相关证书

应在有效

期内。

制定或执行所在行业领域的国家标准、行业标准、地方标准、团体标准 2

上市企业 2

近 3年内获得盟市级以上行政主管部门授予的诚信、守法经营等荣誉或

表彰
2

加分项得分小计

注：除第2.9和2.11为各小项可累计计分外，其余各项均为按档次给分，不符合任何一档时，计0分。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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